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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東南科技大學教學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，鼓勵教師以創新教

學豐富教學內涵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並建立創新教學典範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對象：實施對象為本校開設課程之專任教師，含編制內教師級技術人員。 

三、獎勵內容： 

獎勵課程數以該學院（或通識教育中心）開課總數之十分之一為上限，每學

年每位教師至多可申請一門課程獎勵。若該課程已接受校內外任何計畫補

助者則不再給予獎勵。 

須證明其創新作為能直接讓學生受惠，凡以下教學內容均屬獎勵範圍： 

1. 創新教學理論、方法及設計。 

2. 突破傳統學習模式，強化跨域學習。 

3. 鼓勵團隊學習及創意思解。 

4. 系統化增強學習成效。 

5. 運用科技輔助教學有具體成效。 

 

四、申請程序： 

開課教師於該學期所教授之課程提出計畫申請表（附件一），經開課單位同

意後送本中心，由本中心聘請校內業務相關主管擔任審查委員（含本校教務

處課務組）進行資格審核事宜。 

五、審查與評選： 

創意創新課程獎勵設有評選委員會，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(若遇請假，委請

指定代理人擔任召集人)，教資中心主任擔任執行長，負責審查會議相關事

務，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由校外專家學者代表擔任之，至多 7

位 ，進行資格與評選工作。 

六、審查程序： 

審核通過之課程，應於該開課學期結束後兩週內按規定繳交課程成果報告

（附件二），由本中心聘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，依據評分標

準檢核學習成效進行評比，總分 90 分以上為特優、80~89 分為優等，70~79

分甲等，未達 70 分者頒發參與證明；評比結果送本校教師學術審查小組會

議，以核定獎勵點數。 



七、評分標準： 

項目 內容 

教學策略 

【30%】 

(1)具體說明改進教學策略 

(2)課程與教材內容應涵蓋教學目標 

(3)教學流程邏輯次序恰當，合乎學習需求 

內容創意創新

【40%】 

(1)清楚具體說明教學活動進行方式 

(2)創新且實用，能促進學生學習動機 

(3)能解決當前教學困難 

(4)有效運用新資源或技術 

(5)教材原創性 

教學成效

【20%】 

(1)課程教學成果 

(2)提供新且更有效率的學習方法 

(3)促進學生對於該領域之學習 

教學評量

【10%】 
本校教學評量結果 

 

八、義務： 

1. 獲獎勵之教師皆為本校創意創新教學典範，有義務參加全校教學研討會

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。 

2. 並同意本中心得擇優作為典藏教案，作為全校教學觀摩示範。 

 

九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
